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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鄞价罚催〔2017〕1号
宁波市江东新河悠哈美容店：

本机关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依法作出了东发
改价检处〔2016〕2号，对你单位处以罚款玖万元的
行政处罚，2016 年 11 月 8 日作出东发改价罚分

〔2016〕1号，同意你单位分期缴纳罚款，其中第二
笔罚款缴纳已过期限。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按本机
关要求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单位
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宁波市鄞州区物价局

2017年3月1日

宁波市鄞州区物价局
履行行政处罚催告书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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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2民初577号
聂火生：原告应荷英诉被告聂火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通知、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635号

徐益飞：本院受理原告冯百洪诉你及巫兄平、
杭州新多兄平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 民
初 26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83号

浙江汉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吴峰、王小青：本院受理的原告公建生诉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第三人浙江
汉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吴峰、王小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764号

杭州良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小斌：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诉
被告杭州良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小斌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700号

胡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
达（2016）浙 0106 民初 5700 号民事判决书。胡坚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大树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代偿款25391.68元、服务费3987.5元、逾期利
息（逾期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二从2015年12月25日
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公告费650元，并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55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156号

钱国洪：本院受理原告冯瑞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
民初8156号民事判决书。钱国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给冯瑞林借款本金90000元，并以未付款项
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
款项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750号
绍兴炅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王建松：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智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106 民初 57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11号

王福林：本院受理原告石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
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62号

林海军：本院受理杭州力德仕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你及蔡伟良、吴善跃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2462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820号

浙江永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佳丰电子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你方支付货款、违约金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29号

陈冬麟：本院受理原告方云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53号

傅慧钧：申请执行人金兰胜与被执行人潘伟、傅慧
钧、潘晓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在执行过程中裁定
拍卖你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后珠美邻嘉苑3幢2单元
1302室房屋。本院已委托浙江元盛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该房屋进行了评估。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06执4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和浙江元
盛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元盛房（估）字
（2016）第 06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6）浙 0106 执
4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傅慧钧位
于杭州市江干区后珠美邻嘉苑3幢2单元1302室房
屋。浙元盛房（估）字（2016）第062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载明，傅慧钧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后珠美邻嘉苑3幢
2 单元 1302 室房屋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32.84 万元。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你
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25号

杭州方实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晓起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862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46号

湖州美正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汇才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374号

杭州坤弘实业有限公司、张永彪：本院受理原告
赵建鸣诉被告杭州中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三
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坤弘实业有限公司、丽水
市莲都区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张永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6）浙0106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归还借
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823号

卢钢、吴凤英：本院受理原告田斌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79号

吕永春：本院受理原告骆玉林诉被告吕永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民初59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归还保证金及支
付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189号

张光明、钟幼平、张杨捷：本院受理原告徐军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818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335号

杨通云、赖圣康、赖传岗、徐晓影：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初 1335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73号

姚慧君、章普民、许仙峰、李潮湘、俞丽
君、余六永、骆新均：本院受理原告陈智伟、
第三人孙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4民初87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634号

徐炳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636号

戴建明、王菊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
初 163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74号

蒋晨、赵瑞华：本院受理原告张水森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04民初4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430号

吴慧丽：本院受理原告钱云彬诉被告陈荣夫、吴
慧丽、金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初
24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463号

章丽琴、林光建、吴学伟：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459号

冯亮、高利、高尔妙：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126号

杭州墨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璐依诉
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420号

浙江翔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
公司（原西子奥的斯
电梯有限公司）诉你
方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通知书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04 民初
9461号

王立、王维英：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4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462号

张维弟、王珊瑚、张维云：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340号

汤祖英、寿来鑫：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244号

冯毅刚、袁龚雪、冯毅华：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冯毅刚、袁龚雪、冯毅华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7244号民
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522号

王柏乔、张小岳：本院受理原告程琦诉被告王柏
乔、张小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管辖
异议裁定书、保全裁定书、转普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管辖异议裁定书的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664号

董宏县、赖海荣：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董宏县、赖海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
56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665号

张威威、张宝全：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张威威、张宝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
56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158号

刘斌、杭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鸿茂控股有限
公司、杨小劲：原告周孝厚、庄亚玲诉被告刘斌、杭州鸿
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鸿茂控股有限公司、杨小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4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133号

方路：本院受理原告陈慧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4
民初5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0号

郭池兵、陶佳：本院对周立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5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525号

张纯明：本院对原告浙江贝壳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452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35号

詹建祥：本院对原告来国尧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08 民初 33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1

1

26

494

13462

奖金

0元

46993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180.6214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27日

第2017022期 投注总额：71424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0 2 5 4 4 0 鼠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051期 投注总额：533096元

03 05 10 11 15

奖池累计3.686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2月2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83

4438

奖金

0元

2168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051期

浙江销售2599442元，返奖额121073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2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67988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299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03

0

944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0 2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22期 投注总额：687755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3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8注

319注

891注

10104注

15472注

106137注

奖金

0元/注

11117元/注

1254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金额140.0838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2月27日

02 03 06 08 16 26 28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淳安县文昌镇富山村塘湾墓9号方发
军家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7年3月1日

某女婴，2013 年 12 月 17 日出生，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发现被遗弃在淳安
县文昌镇富山村塘湾墓 9 号方发军家
门口，小孩身穿一件粉色外衣，一条黄色
棉裤，脚穿一双白色袜子，外包一件黄色
棉袄，随身附有一张出生日期字条。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

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请弃婴的亲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
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
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3月1日

某男婴，2016 年 3 月 11 日
出生，2016 年 3 月某日凌晨，发
现被遗弃在建德市大洋镇高垣
村高垣自然村 130 号家门口。
该弃婴随身附出生日期纸条。

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振华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宁波信诚儿童用品有限公司/马其明、施
国芬/陆庆法、马幼琴/富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余姚市中优石化有限公
司、余姚市财源工贸有限公司及宁波锦达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 议 》（ 合 同 编 号 ： COAMC-
浙-2017-A-13-001），转让方已将其对宁波民
丰电器有限公司及担保人的，余额为本金人民
币74732500.36元，外汇币种美元1849753.19元
以及相应利息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

方。据此，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
请贵方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债权所涉及

的全部义务。
受让方：余姚市中优石化有限公司
余姚市财源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锦达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余姚新建北路299号
电话：13905840126
联系人：顾先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7年3月1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